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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附文 

 

主旨：有關「永續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公有智慧綠建築實

施方針建議修正事宜，詳如說明，請鑒核。 

 

說明：  

一、 為積極落實推動智慧綠建築發展，由公有建築物帶頭做起，特於「永續

智慧城市–智慧綠建築與社區推動方案」中訂定管制公有建築物進行智

慧綠建築設計之實施方針，上開方針內容：1.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

建造經費達新臺幣 5 仟萬元以上者，建築工程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時，

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築證書（如要求高於合格級等級時，應

於招標文件中明確規範）…；2.公有新建建築物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

臺幣 2 億元以上，且建築使用類組符合「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建築標

章適用範圍表」規定 52 者，除應符合前項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

章之取得要求外，建築工程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

以上候選智慧建築證書（如要求高於合格級等級時，應於招標文件中明

確規範）…等規定，先予述明。(詳附件一) 

二、 惟建築師實務執行上常因建物規模不同(如無地下室）、施工方法不同

(逆打工法)、評估指標大幅翻新檢討項目愈趨複雜(增加委員查核審查

時程)、審查期間(因委員主觀見解要求調整修正)…等因素，致無法通案

依據實施方針訂定之管制時程取得綠建築或智慧建築候選證書，因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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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契約罰款的問題。 

三、 因應不同樣態之公共工程之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規劃執行之合理性與彈

性，本會建議修正綠建築及智慧建築候選證書取得時程修正為建造執照

取得後兩個月或一樓版勘驗前完成掛件(行政審查期不納入)之方式，懇

請參酌本會所請由貴會主政提議向行政院、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等主

管機關單位進一步討論修正相關規定事宜。 

 

正本：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副本：行政院、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福建金

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宜蘭縣建築師公會、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新竹縣建築師公

會、新竹市建築師公會、苗栗縣建築師公會、臺中市建築師公會、彰化縣建築師公

會、南投縣建築師公會、雲林縣建築師公會、嘉義市建築師公會、嘉義縣建築師公

會、臺南市建築師公會、花蓮縣建築師公會、台東縣建築師公會、桃園市建築師公

會、屏東縣建築師公會、澎湖縣建築師公會、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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